生態危機生態倫理
廖湧祥

（永樂長老教會牧師，任教於臺灣神學院）

一、序言：生態危機問題與道德

    主辦單位分配給我的題目是「個人的生態倫理責任」和「團體的生態倫理責任」。在實際進入這個主題之前，我擬跟各位一起來思考有關生態倫理的一般性問題，也就是理論方面的問題，然後我們才來談具體行動方面的問題。而今天我所講的內容大部分都是根據谷寒松神父和我合作完成，剛出版不久的一本書（基督信仰中的生態神學》（臺北：光啓出版社，1994），特別是該書的第五篇和第六篇。

    首先，我們來談談生態危機問題與道德、倫理的關係，爲什麽生態危機問題是倫理道德的問題？

我們知道，造成生態危機的最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由於科技進步，人類生活現代化的結果。以人類的食衣住行的「行」爲例，過去人類以雙腳步行，或以牛馬代步，後來逐漸發展成以自行車、機車、汽車、火車、飛機等現代化的交通工具，這些現代化的交通工具不只消耗能源，而且也造成環境的污染。

    第二，由於人類盲目發展工業、追求經濟成長。要發展工業，就得設工廠，而工廠所排放的廢氣、廢水。廢棄物，既造成污染，也是地球溫室效應的元兇。

    第三，由於人類缺乏道德觀念；一味追求物質生活的享受。科技本身在道德上是中性的，只有當它被人類利用時，才有道德上的好壞之分。當人類以負責任的態度，小心使用科技來造福「所有的被造物」時，科技就是好的。而當人以不負責任的態度發展科技，一心貪圖科技所帶來的享受時，科技就變成不好的。所以，賦予科技倫理價值的關鍵完全在於人類。當人類缺乏道德觀念，只知享受、不知節制時，科技就成爲生態危機的元兇。所以，歸根究底，造成生態危機的主要原因應該是人類缺乏道德觀念，以不負責任的態度去發展、使用科技的結果。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生態危機問題與倫理道德的密切關係。

    不僅如此，當人類只會一味追求物質生活的享受，以生産和經濟利益爲優先時，也會導致對人性的蔑視和扭曲，因爲此種作法忽視了人的尊嚴，以物質經濟先於人格和人性尊嚴。此種觀念和生活方式不只貶低了人的價值，也會給生態環境帶來破壞。

談到這裏，我們大概可以瞭解生態危機問題，其實就是倫理道德方面的問題。然而這個問題卻被傳統的倫理學所忽略。一般傳統的倫理學所關心的主要問題，大概不出人與自已、人與人或人與天主之間的關係問題，很少談及人與其他動物之間的關係，更甭說人與整個生態環境之間的關係了。直到最近，生態危機問題日益受到普遍的關切，人類的行爲在生態危機問題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倫理學家們才突破傳統，把倫理問題延伸到人與自然的關係上，並提出人類對自然大地應有的倫理原則與行爲規範。

在還未談到這些倫理原則之前，讓我們先來談談造成生態危機的人爲因素。只有先知道人類對自然環境的不當觀念和不當態度，以及人類如何破壞自然環境，我們才能進一步談及人類的生態倫理責任。

二、造成生態危機的人爲因素

1．物質主義：

    剛才我們提到，造成生態危機的原因之一是人類盲目發展工業、追求經濟成長，並一味追求物質生活的享受。這就是物質主義的表現。在這種物質主義的薰染下，許多人窮其一生，致力追求財富、奢華、視聽感官之享受，並以之作爲人生唯一的目標。在今天這種工業化、現代化的社會中，物質主義更是流行，甚至支配了整個社會的價值觀。我們的社會正朝向更高的生活水準之方向前進。我們社會生活的標準是：每個家庭擁有自己的房屋、度假地方、彩色電視機、高級音響、至少一輛汽車，及其他許多奢侈品等。

提高生活水準的作法原是無可厚非，而且是合理的。但是一般人追求更高的生活水準的動機，往往是自私的；他們以爲獲取更多金錢、産業和物質享受是理所當然的，因此忽略了其他人的需要，也從不想到自己的行爲給環境帶來多少破壞。這種追求奢華生活的物質主義，導致世界有限的資源面臨耗盡的危機，也導致各種污染的加速。唯有人類揚棄這種物質主義的價值觀，改變這種貪婪的生活型態，生態環境才有可能改善。

2．自我主義：

或稱「個人主義」。持這種人生觀的人主張：決定行爲的對錯或善惡的唯一標準，只有行爲者本身的利益而已；行爲者本身乃是道德上唯一必須關心的物件。自我主義者太強調個人的獨立性和個別性，他們標榜人性的尊嚴和價值，而忽視人性的另一特色—一即人的群體性、人與他人以及其他被造物之間的關係。在無視他人或其他被造物的存在的情操中，自我主義就很容易變成自私主義。這就有如楊朱的「拔一毛以利天下，不爲也」的消極作法。這樣的人甚至會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上。

在自我主義盛行的地方，道德的約束力就難以施展。其結果是公共利益的受損。因爲自私的作崇，很容易在利己的情況下，不惜犧牲他人，或是犧牲群體的利益。就生態環境的問題而言，自我主義者只會根據自己的喜好來對待自然環境，只會以個人的利益作爲他（她）對自然環境的行爲根據。完全不顧慮自然環境被污染、被破壞的事實—一只要被破壞或污染的環境不會危及他（她）自己的利益；也完全不顧及他人的需要—一自然環境不只是我自己需要它，而且別人及後代子孫都須要賴以生存。

3．人本主義：

    人本主義者以「人的尊嚴」爲倫理的主要考慮。這種看法不帶有個人主義的觀點，因爲它堅持所有的人都是道德必須考慮或關心的物件；也堅持在根本上，只有人類的利益才是必須考慮的問題。人類以外的被造物若非不具價值，就是只具依賴性價值。也就是說，人類以外的被造物若要有價值，其價值完全來自於人類，因爲人類需要它。所以，它才具有價值；因爲它對人有利益，它對人的生存具有影響。所以，它才有價值。然而，基本上來說，只有人類的利益才是最根本的價值，其他被造物只能爲了提供人類的利益而存在。

我們可以很容易看出，這種以人爲中心的思想，對自然環境有很大的威脅。自然環境既只爲了人類而存在，人類便可以爲了自己的需要，甚至根據自己的喜好來剝削自然環境。自然環境的安危毫無保障可言。既然科技的進步可以給人類帶來無比的利益，所以科技的發展是必須的，生態環境的保護則是次要的，因爲生態保護限制了科技的發展。但是人本主義者應該想到，人類現在和將來的利益都與生態環境的保護息息相關。生態環境被破壞了，人類的利益、甚至生存也會跟著受影響。只有當人類讓自然環境保持完整，人類的利益才能真正獲得保障。嚴謹的人本主義者也應該想到，從神學的觀點而言，人雖然是被造界的中心，因爲人類是按天主的肖像造的。但是具有天主肖像的意思並不表示人類可以任意對待萬物。具有天主的肖像更表示人類的責任—一即向天主負責來管理及保護自然萬物的責任。人本主義者也應該認識，人與受造界是一體的，人不可能脫離其他受造界而獨立生存。

三、生態倫理面面觀

    最近幾年以來，一般生態學家都同意生態環境的危機是屬於宗教和倫理的問題。生態危機是由於人類對自然大地不道德的行爲和不負責任的態度所引起的。所以，解決生態危機問題的根本辦法，當從宗教和倫理方面著手。也就是從信仰、思想、行爲和生活習慣的改變著手。

以下，我擬根據書中所提出的各種倫理理論，來跟大家思考生態倫理的問題：

1. 「生物感覺主義」的倫理：

這種倫理主張，我們的倫理行爲所考慮的物件不只限於天主和人，而應包括所有具有感覺的生物，特別是那些具有痛苦感覺能力的動物。最近有的科學家甚至發現某些植物也具有感覺。如馬鈴薯在缺水時，會發出一種特別的訊息。這種倫理主張，這些具有感覺的被造物，也是我們的倫理行爲所必須考慮的物件。

這樣的倫理對某些動植物的保護具有正面的貢獻，特別對某些保育類的動植物更主張保護。但是這種倫理對生態環境的保護仍然不夠。因爲構成生態環境的因素，除了有感覺的生物以外，還包括所有沒有感覺的生物或無生物。

2．「生命主義」的倫理：

    此種倫理主張倫理行爲關心的物件應該延伸得更廣，應該包括所有有生命的生物—一動物和植物。這是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的「尊重生命］倫理所主張的。堅持此種倫理的人主張，凡是生命都具有神聖的價值，凡是生物都有生存的意願，所以都是道德上必須關心的物件。就如史懷哲曾說：「我是在衆多有生存意願者的生命中，一個有生存意願的生命。」（I am life which wants to live，in the midst of life which wants to live．）

此種對生命的尊敬和關心，彰顯出自然生命的地位，認爲所有的生命都具有價值，而且息息相關、互相依賴，沒有一種生命是孤立的。這在生態保育上確有其不可磨滅的貢獻。但是這樣的倫理要求有點不切實際。因爲要在人類的生活中做到完全不破壞生命的境界是不可能的。即使對堅守不殺生原則的佛教徒而言，此種尊重生命的倫理也是室礙難行的。就基督宗教的神學觀點而言，這樣的倫理否認了人類在天主面前所具有的獨特價值和地位，甚至有將人與動物的地位同等化之虞。

3．「完整性」的倫理：

此種倫理的要求更嚴，它主張「萬物」都具有價值和地位。所以我們道德關心的物件應該是萬物，而不僅是具有人格、感覺或生命的人類或生物。這是一種比較關心「生態體系」的倫理。它主張每一被造物都是組成一個體系或一個整體的一部分，而這個體系或整體具有道德價值。所以，決定我們的行爲的對錯的因素，完全在於這些行爲對該體系或整體所造成的影響。行爲對個別的人或生物所造成的影響，並不構成道德的意義，只有當這些行爲影響了整個生態體系時，才具有道德意義。換言之，整個生態體系才是價值的所在。這種「整體性」的倫理所強調的是「自然的平衡」，亦即當一種行爲能有保持生態體系的完整、穩定和美麗的結果時，它就是正確的，否則就是錯的。

    此種整體性的倫理認爲最大的善在於整體（整個生態體系）的固有價值，所以它強調平衡和完整性，而認爲生態體系中的每一被造物都能産生價值，所以都不可隨便加以破壞。只有當一個被造物被破壞時，不會影響整個生態體系的自然均衡，此種破壞行爲才可以被容許。所以，我們不可僅以人類或其他生物的利益來當作倫理行爲的標準，而應顧及整個生態體系的利益。

    在解決生態危機的問題上，此種完整性的倫理可以說是很適當的，然而此種倫理有淪於泛神論的危險的可能，因爲當我們把萬物當成神聖不可侵犯時，就可能有泛神論者的作法。此外，由於此種倫理十分強調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以致人的主體、價值、尊嚴等問題被忽略，甚至埋沒於自然界之中。從基督信仰的觀點而言，此說有貶抑人的地位的危險。

然而，完整性的倫理在面對生態危機的今天，仍有其不可磨滅的貢獻。因它主張整個生態體系的價值優於體系中個別存在的價值。人類若有這樣的倫理觀念，就不會爲所欲爲地破壞自然環境了。

4．「我們共同的未來」的倫理：

此種倫理把對自然界的倫理關心和責任，建立在人類的後代和大地的未來。我們都瞭解人類今天對待大地的行爲和態度，必然對未來人類的生存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如資源的耗竭、環境被破壞得不宜人居）。所以，今天人類道德關心的物件，也應延伸到人類的後代；今天的人類有責任發展一些策略，來防止對自然環境做出不可挽回的破壞（如資源耗竭、臭氧層的破壞等）。在使用大地資源時，必須同時做到維護和保存的工作。有關此種倫理的詳情可參考「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出版的《我們共同的未來》乙書（該書中文版，由臺北臺灣地球日出版社，於1992年出版）。

5．「自然律」的倫理：

    這是近年來一般生態環境方面的著作所堅持的觀念。它的原則是要人類不可操縱自然、不可干預自然，甚至不要試圖與自然合作。因爲自然有自然的運行方式。所以人類的行爲只要順從自然原來的狀態就是對的，也就是合乎道德的。俗語所說的「順其自然」就是此種倫理所強調的。這也是道家的思想。

此種倫理提醒我們注意自然界中既存的秩序的價值，以及造物主創造的目的，對維護自然體系的完整有其積極正面的貢獻。但是此種倫理也有其不足的一面，因爲過度強調順其自然的作法，很可能忽略人在做爲自由主體時，所應負起的責任。

6．「有神論」的倫理：

    此種倫理主張：天主是超越的存在，而且是在道德上唯一必須關心的物件。換言之，有神論的倫理要求我們以神的存在和要求做爲所有道德行爲的根據。所有的道德問題只在於我們是否遵行天主的命令、行秘所喜愛的事、愛他所愛的物件。而既然萬物都是天主所創造的，也是天主所愛並照顧的物件，所以，我們也應該這麽作，我們也應該愛所有其他被造物，並負起照顧它們的責任。這既是天主的要求，也就是人類應有的道德責任。

上面所提的這些生態倫理，雖然都不是完美無缺，都各有其利弊，但是都提出了我們對待自然環境應有的態度和行爲的原則。所以，都可供我們在思考個人和團體的生態倫理責任時予以參考。除了這些倫理之外，我們還可以從聖經和傳統倫理神學的德性觀中，找出我們應有的生態倫理。這是下一段所要探討的內容。

四、我們應有的倫理態度

從聖經和倫理神學的傳統所推論出來的生態倫理，至少有三種：（1）管家倫理；（2）三超德——信望愛—一的倫理；（四）樞德——智義節勇—一的倫理。茲分述如下：

1．管家倫理：

    管家倫理來自聖經的人觀和自然觀。聖經的神學主張，唯有造物主天主才對自然大地擁有絕對的所有權。人具有天主的肖像（形像），並且受天主之托管理照顧萬物（創一26—31）。所以，在人與大自然的關係上，人只是天主的管家。人既然只是管家，在使用大地的資源時，就必須以向天主負責的態度來使用。人對自然資源沒有絕對的所有權和處置權，而只有管理和照顧的職責。生態危機之所以産生的主要原因，完全由於人類主張對自然大地擁有絕對所有權所致。

管家的職責就是忠實且負責地管理主人所交付代管的財物。所以管家倫理強調人類應以同樣的態度來管理經營天主所交管的自然大地。人類固然有權向自然界支取生活所需，但也必須分辨何種行爲構成負責任的管理或不負責任的管理，並且必須善盡管理的職責，來使自然大地免於被破壞和蹂躪。換言之，當人類向自然界所支取的，超過了自己生活所需的，就可能僭越自己的管理權，而失去做天主管家的資格。所以管家倫理可以很清楚地說明人類的生態理責任。

2. 三超德—一信望愛——的倫理：

    三超德培養了人的德性，而這些德性可以使人對待自然大地的態度産生根本的改變。

    （1）信德使人對天主有正確的信仰：

    不只相信天主爲宇宙和萬物之主，並相信天主寓居於世界中。此種信仰使人把自然大地視爲銀天主聖三息息相關，並把天、地、人視爲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當人具有此種天地人合一的觀念時，他（她）對自然大地的態度，必然具有一種敬畏或珍愛的態度，而不再將地視爲沒有價值、沒有地位或主體性的「它」，而加以任意的剝削和蹂彌。相反地，他（她）會以對自然大地的責任和義務爲信仰的主要部分。

    （2）望德培養我們盼望的情操：

    盼望自然大地得到更新。雖然在面對諸多生態危機問題時，難免使人産生無力感。加上對人類的有限性和罪性（不願改變生活方式）的瞭解，更使人對人類和大地的未來失去了盼望。但是基督徒的望德卻激發我們相信天主的愛和大能，讓我們的眼光能放遠看到未世的圓滿境界，並激勵我們與天主合作，來促成新天新地的實現。

    （3）愛德源自天主對人類及萬物的愛：

因爲天主的愛也普及一切受造界，所以我們的愛也應具有這種普世性的幅度。此種對自然大地所表現的愛，特別表現於亞西西的聖方濟的模範中。他把自然大地當成人類的兄弟姊妹。這種對大地手足之情的愛，即是愛德所激發出來的德性。

3. 四樞德—一智義節勇—一的倫理：

    （1）智德：

智德使人知道生態體系的完整性及保持這種完整性的重要。並幫助人分析人類對待自然環境的不當態度及其原因。智德使人對目前生態危機的事實有所瞭解，然後知所行動。他們會判斷何種行爲是解決生態危機的正確行爲。例如，他們會避免使用不可再生的資源，而多使用可再生的資源。

  （2）義德。

    義德所關心的是權利和義務的問題。在生態環境的問題上，我們可以說，人類和被造界之間也有權利和義務的關係。人類有使用自然環境的權利，也有尊重自然環境的完整之義務。因爲所有的被造物都是屬於天主的，都有其價值和權利。所以義德的核心是尊重萬物固有的價值和生存權。

    （3）節德：

    節德是平衡我們的欲望，不讓不當的欲望走向行動，以利於人的成長。節德是幫助人過簡樸生活的力量，讓人節制使用資源。同時節德也能促使人克制瘋狂盲目的科學研究，以節制發展那些不以全人類的幸福爲主的科技。此外，節德也要求人控制人口的成長，以免人口過多造成環境的負荷過重。對生活在已開發或富裕地區的人來說，節德更是需要培養的德性。因爲這些地區的人是能源的主要消耗者，也是生態危機的主要製造者。

    （4）勇德
在面對困難、危險和誘惑時，能夠堅持到底，並抑制無節制的膽量和魯莽，即爲勇德的表現。勇德使人在面對大部分人類肆意破壞生態環境，不知悔改的現況時，仍能堅持原則，不被誘惑、不被消滅，甚至進一步採取果敢的行動，推行並實踐拯救自然大地的工作。勇德使人接受挑戰，將保護環境的工作視爲自己的責任。即使因此而遭受批評、欺侮、迫害，甚至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所以，勇德在生態倫理責任上，有其必要性。

五、結 論

    造成生態危機問題的是人，所以要解決生態危機問題，也必須從人這方面著手。生態危機所牽涉的倫理問題，不只是人對自然大地的不道德作爲，也是人對人、人對神的不道德作爲。因爲當我破壞了自然環境時，不只環境本身受害，而且別人（包括人類的後代）也會因我的行爲受害；天主也會成爲受害者。因爲自然環境也是天主的創造，以及天主愛的物件。而且，根據我們對天主聖三的信仰，天主自己也寓居於世界和萬物之中。所以，生態危機既是倫理道德的問題，也是宗教信仰的問題。

有了這樣的認識，我們就應該把生態危機的解決，當成自己的倫理責任。這是我們下一節要談的。  
